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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報名表可上宜蘭縣政府社會處網站下載 https://sntroot.e-land.gov.tw/Default.aspx。 

108年宜蘭縣縣長盃星光歌唱大賽 活動簡章 

 

壹、活動目的： 

為提倡正當休閒娛樂，並提升文化音樂之素養，特別辦理歌唱比賽，廣邀縣民共同參

與，建立情感交流、以歌會友，進而推廣社會活動參與。 

貳、主辦單位：宜蘭縣政府、宜蘭縣議會 

參、活動日期： 

初賽時間：108年 11月 09日（六）青春洋溢組 

                11月 10日（日）活力四射組 

                11月 11日 (一) 長青不老組 

                11月 12日 (二) 智慧銀光組/社區推薦雙人合唱組 

決賽時間：108年 11月 16日（六）青春洋溢組/活力四射組  

        11月 17日（日）智慧銀光組/長青不老組/社區推薦雙人合唱組 

肆、活動地點：佛光山蘭陽別院 13樓大會堂(宜蘭市中山路三段 257號 13樓) 

伍、報名對象： 

一、凡設籍宜蘭縣且為民國 92年(含)以前出生之縣民均可報名參加。 

二、報名組別、名額：各組名額依報名先後順序，額滿為止，逾原定名額可依序排列後

補，第(1)~(3)組正取 120位，備取 20位，另(4)智慧銀光組正取 60位，備取 10

位,(5)社區推薦雙人合唱組正取 40組，備取 10組。 

(1) 青春洋溢組：16歲至 40歲，民國 68年(含)~92年出生者，上限 120人。 

(2) 活力四射組：41歲至 60歲，民國 48年(含)~67年出生者，上限 120人。 

(3) 長青不老組：61歲至 70歲，民國 38年(含)~47年出生者，上限 120人。 

(4) 智慧銀光組：71歲以上，民國 37年(含)前出生者，上限 60人。 

(5) 社區推薦雙人合唱組：須以宜蘭縣內立案社區發展協會/老人會之名義推薦參

賽報名，每個社區至多推薦 1組雙人合唱組參賽，不限年齡，上限 40組。(本

組參賽者不得為重複報名參賽其他組別) 

三、報名期間：108年 10月 22日(二)至 108年 10月 25日(五)，額滿即提前截止。 

四、報名時間：於報名期間之上班日，上午 08時 30分至 12時整； 

下午 1時 30分至 5時整，額滿為止。 

五、現場報名地點：宜蘭縣政府社會處 社福館 3樓多媒體劇場  

       （宜蘭縣宜蘭市同慶街 95號 3樓） 

六、洽詢專線：03-9328822分機 205郭小姐 

或洽其他分機 200、201、202、203、206、207。 

傳真電話：03-9325004 

七、報名方式： 

1. 填妥報名表後，請親洽或傳真報名。 

(1) 親洽或委託報名：攜帶個人新式身分證至社會處報名，委託報名者(每人最多

限代理 1人)請填寫委託書，並攜帶雙方證件(正、影本皆可)。 

(2) 傳真報名：傳真後請來電確認。 

2. 初賽序號與決賽序號相同，於報名時現場抽出(僅抽 1次)，傳真報名者由承辦

單位工作人員代抽並另行通知，抽出後皆不得更換籤號。 

https://sntroot.e-land.gov.tw/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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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比賽方式： 

一、初賽方式 

1. 每位參賽者演唱時間以第一段歌曲為限，比賽採用弘音伴唱機-MDS655內建之

版權歌曲，初賽、決賽不可同首歌曲。活動報名後至 10月 31日下午 5時整

止，僅提供一次換歌服務(含初賽及決賽歌曲)。比賽現場如因主辦單位因素

(如:硬體故障)，經評審同意後可進行改歌。 

2. 各組晉級決賽人數為單一組別之總報名人數 30%；各組別完賽後 30分鐘為成

績計算時間，統計完成後由主持人當場宣布該完賽組晉級決賽者名單。 

二、決賽方式 

1. 晉級決賽者演唱時間以一首歌曲為限，以單曲決定優勝，比賽採用弘音伴唱機

-MDS655內建之版權歌曲。 

2. 各組晉級決賽人數取 15%為獎勵人數。 

三、評分標準： 

   1、音色、音準、節拍：40％。 

      2、咬字節奏、演唱技巧：40％。 

      3、儀態台風：10％。 

      4、服裝造型：10％ 

柒、獎勵方式：(個人獎金皆依法登錄所得，各組晉級人數取 15%為獎勵人數；獎金皆依法

登錄所得) 

一、各組第一名，各頒發獎盃 1座及獎勵金（等值禮券）20,000元。 

二、各組第二名，各頒發獎盃 1座及獎勵金（等值禮券）15,000元 

三、各組第三名，各頒發獎盃 1座及獎勵金（等值禮券）12,000元 

四、各組第四名，各頒發獎盃 1座及獎勵金（等值禮券）10,000元 

五、各組第五名，各頒發獎盃 1座及獎勵金（等值禮券）8,000元 

六、各組第六名，各頒發獎盃 1座及獎勵金（等值禮券）6,000元 

七、凡報名參賽者(已獲正取或備取之參賽者)，皆可獲得本活動特製之紀念品乙份，感

謝支持。 

捌、注意事項： 

一、報到時，請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以確認身分。 

二、活動當日請於指定時間前完成報到，報到後經主持人唱名三遍後未上台，視同棄

權，不得異議。 

三、歌唱比賽僅提供字幕機，現場無試唱及導唱，且比賽所使用之麥克風，均由承辦單

位提供。 

四、初賽成績於當日比賽結束後現場公佈。 

五、進入決賽者之決賽序號將以報名時抽出之決賽序號依序往前遞補。 

六、參賽者比賽當日，由承辦單位免費提供餐點乙份。 

七、如因天候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影響比賽活動，承辦單位得於 1日前通知順延比賽

活動日期及時間。 

八、備取轉正取選手將於 108年 10月 31日以電話通知，並公告於宜蘭縣政府社會處網

站。 

九、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正之，並公告於宜蘭縣政府社會處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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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宜蘭縣縣長盃星光歌唱大賽 個人報名表 

報名序號  
  

初/決賽序號 
(主辦單位填寫) 

 

報名組別 

 

□1.青春洋溢組   □2.活力四射組   □3.長青不老組  □4.智慧銀光組 

        

參賽者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住宅：                          手機： 

通訊地址  

緊急聯絡人  關係  聯絡電話  

特殊需求 （例如：行動不便） 

初賽 

歌曲名稱  原唱歌星  

歌曲編號  語言 □ 國語  □ 台語  □ 日語 

升降調 □ 原調 □ 男調（□ 升   □ 降   ） □ 女調 （□ 升   □ 降   ） 

備註： 

1. 比賽歌曲限採用弘音伴唱機-MDS655，內建有版權之歌曲版本。初賽、決賽不可同首歌曲，

比賽無試唱、無導唱，僅提供字幕機。 

2. 活動報名開始後至 10月 31日(星期四)下午 5時前僅提供一次換歌服務，逾期不再接受變更 

3. 比賽現場如因主辦單位因素(如:硬體故障等)經評審同意後可進行改歌。 

決賽 

歌曲名稱  原唱歌星  

歌曲編號  語言 □ 國語  □ 台語  □ 日語 

升降調 □ 原調 □ 男調（□ 升   □ 降   ） □ 女調 （□ 升   □ 降   ） 

午餐餐點：□素食、□葷食 

洽詢電話：03-9328822分機205-郭小姐或洽其他分機200、201、202、203、206、207 

傳真電話：03-9325004 

宜蘭市同慶街95號2樓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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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社區/老人會請用印) 

108年宜蘭縣縣長盃星光歌唱大賽 社區推薦雙人合唱報名表 

報名序號           初/決賽序號 
(主辦單位填寫) 

 

推薦社區/老人會

名稱 
 

推薦社區/老人會

聯絡人 
 

推薦社區/老人會 

聯絡電話 
 

推薦社區/老人會

地址 
 

參賽者 1 

參賽者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

字號 
 

連絡電話 住宅：                          手機： 

參賽者2 

參賽者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

字號 
 

連絡電話 住宅：                          手機： 

特殊需求 （例如：行動不便） 

初賽 

歌曲名稱  原唱歌星  

歌曲編號  語言 □ 國語  □ 台語  □ 日語 

升降調 □ 原調 □ 男調（□ 升   □ 降   ） □ 女調 （□ 升   □ 降   ） 

備註： 

1. 比賽歌曲限採用弘音伴唱機-MDS655，內建有版權之歌曲版本。初賽、決賽不可同首歌曲，

比賽無試唱、無導唱，僅提供字幕機。 

2. 活動報名開始後至 10月 31日(星期四)下午 5時前僅提供一次換歌服務，逾期不再接受變更 

3. 比賽現場如因主辦單位因素(如:硬體故障等)經評審同意後可進行改歌。 

決賽 

歌曲名稱  原唱歌星  

歌曲編號  語言 □ 國語  □ 台語  □ 日語 

升降調 □ 原調 □ 男調（□ 升   □ 降   ） □ 女調 （□ 升   □ 降   ） 

午餐餐點：□素食、□葷食 

洽詢電話：03-9328822分機205-郭小姐或洽其他分機200、201、202、203、206、207 

傳真電話：03-9325004 

宜蘭市同慶街95號2樓 宜蘭縣政府社會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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